附表1：基本資料表

	事業單位名稱
	

	事業單位地址
	

	代表人/負責人姓名
	
	成立日期
	

	統一編號
	
	行業別
	

	僱用勞工情形
（以113年3月1日在職之勞工人數為填寫基準）
	總人數：          人
男：　　　人；女　　　人；其他：　　　人
45歲至64歲勞工　　人，占全體勞工比例：　　%

65歲以上勞工　　人，占全體勞工比例：　　%

身心障礙者：　　人，占全體勞工比例：　　%

原住民：　　　　人；新住民：　　　　人

	事業單位簡介
	

	聯絡人/聯絡電話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職稱：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
e-mail：

	檢附證明或資料
	1. 公司執照、營利事業登記證（或工廠登記證）或其他設立許可之相關證照（分支機構請註明）。

2. 「自我檢核表」(附表2)。

3. 「友善職場評選表」(附表3)及相關佐證資料。
4. 參選承諾書

	單位印信

	代表人（負責人）簽名及蓋章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附表2：自我檢核表
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請於符合欄位內劃「V」
	序號
	檢      核      項     目
	單位自行檢核
	勞工局檢核

	
	
	是
	否
	不適用
	

	1
	已依法繳交勞工保險費、積欠工資墊償基金、全民健康保險費、就業保險費、職業災害保險費、提繳新制勞工退休金及按月且足額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2
	一年內未曾違反同一勞動法條達三次經裁罰或經檢查被處以停工、罰鍰之處分者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3
	曾發生重大勞資爭議等案件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4
	發生死亡職業災害(不含通勤職災)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5
	發生職業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6
	氨、氯、氟化氫、光氣、硫化氫、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，發生1人以上罹災勞工需住院治療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7
	曾發生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職業災害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8
	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受判刑確定、被處最高罰鍰、被處以部分或全部停工、或違反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 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9
	違反勞動基準法受判刑確定、被處最高罰鍰、或違反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同一法條二次以上經裁罰者。 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0
	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、就業服務法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、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、勞資爭議處理法、勞工退休金條例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經處罰鍰達3次以上或同一法條2次以上經裁罰者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1
	曾欠繳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保費、高薪低報，致違反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法規，經處罰鍰達3次以上或被處最高罰鍰處分者。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2
	是否經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同意備查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3
	是否訂定工作規則並經勞工主管機關核備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4
	是否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15
	是否依法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
	
	
	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□不適用


	備註：以上各項所指時間為民國111年1月1日至113年4月8日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附表3：友善職場評選表
事業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請簡述貴單位營造友善職場之特色

	


· 請就下列評選項目說明具體措施及成效。
	友善職場指標項目
	事業單位說明實績

(請條列式說明並附證明文件或照片)
	備註

	推動職場平權
	
	

	推動員工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
	
	

	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
	
	

	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
	
	

	其他友善職場創新作為
	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113年度「花縣幸福 友善職場」優良事業單位參選承諾書
　　本事業單位參加「花縣幸福 友善職場」優良事業單位評選獎勵計畫，對於下列事項均已確實知悉並同意遵守，特此承諾：
1、 同意本活動參選辦法及各項公告、規則與評選結果。
2、 所有繳交之參選文件均屬實，且無提報偽造、變造、不實或失效資料。
3、 報名截止日前二年內、審查期間及獲獎後一年內無提報偽造、變造、不實或失效資料，且未違反相關勞動法令，情節重大之情事。
4、 同意主辦機關對於參選單位所提供之資料，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件。
5、 同意主辦機關擁有所有參選之照片、設計圖、說明文字、錄影等相關資料之使用權，並有權以任何形式重製、公開展示、編輯、利用或散布，以利推廣宣傳相關活動。
6、 獲獎後應配合參加主辦機關各項廣宣活動，並於本事業單位官方網站或相關社群媒體披露獲獎文字訊息與照片。
7、 提供資料不得侵犯智慧財產權或有侵權之行為，如有發生前開情形，取消或撤銷資格。
    如經發現有違反參選條件相關之情事發生，本事業單位基於未真實自我揭露之狀況下，同意主辦單位撤銷或廢止參選或獲獎資格，亦將無條件返還獎金，並負擔因此所致之一切法律責任及賠償責任。
此致
花蓮縣政府
參選單位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（負責人）簽名及蓋章：
中華民國 　 113  　年  　  月 　   日
備註：報名單位繳交之報名資料僅使用於本活動選拔作業之特定目的，並於本次活動結束後進行銷毀。
代表人/負責人印





事業單位印





代表人/負責人印





事業單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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